
 

 

有限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113年度財務業務資訊 

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之等級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工具項目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合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200,000 200,000   113,500 113,500   

       股票投資 0 0   13,500 13,500   

       債券投資 2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其他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61,288 161,288   185,376 185,376   

       股票投資 161,288 161,288   185,376 185,376   

       債券投資         

       其他         

         

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合計 361,288 361,288   298,876 298,876   

說明：1.本表旨在瞭解信用合作社衡量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公允價值之方法。 

2.第一等級係指金融商品於活絡市場中，相同金融商品之公開報價，活絡市場係

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市場：(1)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有同質性；(2)隨時可於

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3)價格資訊可為大眾為取得。 

3.第二等級係指除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以外之可觀察價格，包括直接(如價格)或間

接(如自價格推導而來)自活絡市場取得之可觀察投入參數，例如： 

(1)活絡市場中相似金融商品之公開報價，指信用合作社持有金融商品之公允



 

 

價值，係依據相似金融商品近期之交易價格推導而得，相似金融商品應依該

金融商品之特性及其交易條件予以判斷。金融商品之公允價值須配合相似金

融商品之可觀察交易價格予以調整之因素可能包括相似金融商品近期之交

易價格已有時間落差(距目前已有一段期間)、金融商品交易條件之差異、涉

及關係人之交易價格、相似金融商品之可觀察交易價格與持有之金融商品價

格之相關性。 

(2)非活絡市場中，相同或相似金融商品之公開報價。 

(3)以評價模型衡量公允價值，而評價模型所使用之投入參數(例如：利率、殖

利率曲線、波動率等)，係根據市場可取得之資料(可觀察投入參數，指參數

之估計係取自市場資料，且使用該參數評價金融商品之價格時，應能反映市

場參與者之預期)。 

(4)投入參數大部分係衍生自可觀察市場資料，或可藉由可觀察市場資料驗證

其相關性。 

4.第三等級係指衡量公允價值之投入參數並非根據市場可取得之資料(不可觀察

之投入參數，例如：使用歷史波動率之選擇權訂價模型，因歷史波動率並不能

代表整體市場參與者對於未來波動率之期望值)。 

5.本格式之分類應與其資產負債表相對應帳面價值之分類一致。 

6.採用評價模型衡量金融商品公允價值時，其投入參數若包含可觀察市場資料及

不可觀察之參數，信用合作社應判斷投入參數是否重大影響公允價值之衡量結

果，如不可觀察之投入參數對公允價值之衡量結果有重大影響時，則應將該類

金融商品公允價值分類至最低等級。 

7.相同之金融商品，若前後期所採用之評價模型或所歸屬之等級有重大變動時

(例如，第一等級及第二等級間之重大變動、不可觀察投入參數變動對公允價

值之衡量結果產生重大改變，重大性應考量該類金融商品之投資金額、當期評

價結果對損益、相關資產、負債或股東權益之影響)，應說明其變動情形及發

生之原因。 



 

 

公允價值衡量歸類至第三等級之金融資產變動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名稱 
期初 

餘額 

評價損益之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 

餘額 列入
損益 

列入其 
他綜合 
損益 

買進 
或發行 

轉入 
第三等級 

賣出、處分 
或交割 

自第三等級 
轉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
資產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無 

 

 

 

 

 

 

無 

      無 

 

 

 

 

 

 

無 

合計 無       無 

 

 

公允價值衡量歸類至第三等級之金融負債變動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名稱 
期初 

餘額 

評價損益列入當

期損益之金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 

餘額 買進 
或發行 

轉入 
第三等級 

賣出、處分 
或交割 

自第三等級 
轉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
負債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無      無 

合計 無      無 

 



 

 

 

貼現及放款暨應收款備抵呆帳評估表 

貼現及放款 

項   目 
貼現及放款總額 備抵呆帳金額 

113.12.31 112.12.31 113.12.31 112.12.31 

已有個別減損客觀證據者 

個別評估減損  0 0 0 0 

組合評估減損 

企金有擔 0 0 0 0 

企金無擔 0 0 0 0 

個金有擔 252,675 236,809 27,314 10,609 

個金無擔 2,985 2,375 1,947 554 

無個別減損客觀證據者 組合評估減損 

企金有擔 2,979,166 3,065,777 290 137 

企金無擔 95,101 72,338 347 133 

個金有擔 25,581,380 24,067,273 11,615 4,636 

個金無擔 326,024 328,086 1,191 604 

說明：1.信用合作社可依產品之信用風險特徵及其內部管理目的自行分類。 

2.貼現及放款總額係指原始產生且未扣除備抵呆帳及未扣除(加計)折(溢)價調整之金額。 

應收款 

項   目 
應收款總額 備抵呆帳金額 

113.12.31 112.12.31 113.12.31 112.12.31 

已有個別減損

客觀證據者 

個別評估減損  0 0 0 0 

組合評估減損 

企金有擔 0 0 0 0 

企金無擔 0 0 0 0 

個金有擔 622 442 67 20 

個金無擔 8 7 6 2 

無個別減損客

觀證據者 
組合評估減損 

企金有擔 3,244 3,614 0 0 

企金無擔 183 118 1 0 

個金有擔 29,161 29,370 13 6 

個金無擔 494 548 2 1 

政 府 債 券 

應收利息 

0 0 0 0 

非政府債券

應收利息 

8,259 5,643 0 0 

其他應收款 4,338 686 422 144 

信用卡 260 261 1 1 

說明：1.應收款得依各種性質分別列示。 

2.應收款總額係指原始產生且未扣除備抵呆帳及未扣除(加計)折(溢)價調整之金額。 

 

 



 

 

貼現及放款暨應收款備抵呆帳變動表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 月 31 日 

貼現及放款 

  期初餘額            

  本期提列   

  轉銷呆帳 

  轉銷呆帳後收回數 

  匯兌及其他變動    

  期末餘額 

 

528,021 

66,000 

(15,669) 

0 

0 

578,352 

 

441,770 

97,500 

(11,249) 

0 

0 

528,021 

應收款 

  期初餘額 

  本期提列   

  轉銷呆帳 

  轉銷呆帳後收回數 

  匯兌及其他變動    

  期末餘額 

 

2,301 

0 

0 

0 

0 

2,301 

 

2,301 

0 

0 

0 

0 

2,301 

說明：應收款得依各種性質分別列示。



 

 

 

 

資 產 品 質 

逾期放款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月 113 年 12 月 31 日 112 年 12 月 31 日 

業務別＼項目 

逾期放款 

金額     

（說明 1）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說明 2） 

備抵呆帳 

金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說明 3） 

逾期放款  

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  

金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企業金融 
擔保 0 2,998,988 0.00 59,324 0 0 3,087,088 0.00 58,693 0 

無擔保 0 95,101 0.00 1,881 0 0 72,338 0.00 1,375 0 

消費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說明 4） 11,163 10,605,209 0.11 209,785 1,879.29 12,218 9,878,629 0.12 187,815 1,537.20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5） 0 5,714 0.00 113 0 0 5,192 0.00 99 0 

其他（說明 6） 
擔保 10,816 15,211,375 0.07 300,900 2,781.99 8,391 14,407,963 0.06 273,928 3,264.55 

無擔保 0.00 320,944 0.00 6,349 0.00 0.00 321,448 0.00 6,111 0 

放款業務合計 21,979 29,237,331 0.08 578,352 2,631.38 20,609 27,772,658 0.07 528,021 2,562.09 

說明：1.逾期放款係依「信用合作社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 

2.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3.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放金額。 

4.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所購(所有)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以

取得資金者。 

5.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年 12月 19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6.消費金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費金融貸款，不含信用卡。



 

 

 

 

免列報逾期放款或逾期應收帳款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3年 12 月 31  日 112年 12 月 31  日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

列報金額（說明 1） 
0 260 13 261 

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

約履行（說明 2） 
39,183 0 38,076 0 

合計 39,183 260 38,089 261 

說明：1.依 95年 4月 25日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1270號函，有關經「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通過案件之授信列

報方式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2.依 97年 9月 15日金管銀(一)字第 09700318940號函，有關信用合作社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授信列報

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授信金額 

占授信總

餘額比率

(%) 

授信金額 

占授信總

餘額比率

(%) 

利害關係人授信(說明 2) 609,630 2.09 600,432 2.16 

股票質押授信(說明 3) 361,460 1.24 358,667 1.29 

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說明 4)     

農林漁牧業 0 0.00 555,712 2.0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00 0 0.00 

製造業 134,136 0.46 119,715 0.43 

水電燃氣業 66,447 0.23 72,731 0.26 

營造業 99,224 0.34 82,438 0.30 

批發零售業 216,895 0.74 209,186 0.75 

運輸倉儲業 129,789 0.44 140,745 0.51 

住宿餐飲業 68,274 0.23 70,564 0.25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2,680 0.04 13,480 0.05 

金融保險業 183,000 0.63 199,800 0.72 

不動產業 1,979,427 6.77 2,029,721 7.31 

服務業 184,394 0.63 199,174 0.72 

其他行業 19,822 0.07 21,310 0.08 

說明：1.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貼現、透支、短放、短擔、中放、中擔、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

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合計數。 

2.利害關係人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對銀行法定義之利害關係人所為之授信。 

3.股票質押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 

4.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中央銀行「放款對象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揭露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林漁牧業、礦

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金融保險業、不動產業、服務業及其他行業之授信金額，及其占授信總餘額比率。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至 30天(含) 
31至 90天

(含) 

91至 180天

(含) 

181天至 1年

(含) 
1年以上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664,236 5,639,515 4,154,187 7,083,017 20,182,696 37,723,651 

利率敏感性負債 2,124,274 4,170,752 5,382,068 12,951,102 12,808,003 37,436,199 

利率敏感性期距

缺口 
-1,460,038 1,468,763 -1,227,881 -5,868,085 7,374,693 287,452 

淨值 2,811,185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00.77%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0.23% 

112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至 30天(含) 
31至 90天

(含) 

91至 180天

(含) 

181天至 1年

(含) 
1年以上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1,949,308 4,555,602 4,855,654 6,068,404 19,428,893 36,857,861 

利率敏感性負債 2,091,995 4,444,301 5,829,949 11,132,954 13,253,313 36,752,512 

利率敏感性期距

缺口 
-142,687 111,301 -974,295 -5,064,550 6,175,580 105,349 

淨值 2,715,286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00.29%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3.88% 

說明：1.本表僅含總分社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且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2.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4.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獲 利 能 力 

單位：％ 

項    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資產報酬率 

稅前  0.55% 0.53% 

稅後 0.42% 0.36% 

淨值報酬率 

稅前 7.68% 7.71% 

稅後 5.91% 5.24% 

純益率 25.64% 22.52% 

說明：1.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2.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3.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4.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度損益金額 

 

 

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0天至 10天 11天至 30天 31天至 90天 91天至 180天 181天至 1年 超過 1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41,917,742 1,337,848 549,200 5,757,641 4,303,300 7,451,371 22,518,382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41,933,098 820,050 1,185,657 3,810,635 4,937,194 11,835,183 19,344,379 

期距缺口 -15,356 517,798 -636,457 1,947,006 -633,894 -4,383,812 3,174,003 

說明：本表僅含總分社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資本適足性(說明 1)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項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自有  

資本  

股金 933,637 914,119 

其他第一類資本 2,053,561 1,924,514 

第二類資本 405,407 394,721 

自有資本 3,392,605 3,233,354 

風險性  

資產  

信用風險 25,771,866 24,741,287 

作業風險 932,525 826,838 

市場風險 17,338 45,800 

風險性資產總額 26,721,729 25,613,925 

資本適足率 12.70% 12.62%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11.18% 11.08% 

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1.52% 1.54% 

槓桿比率 7.28% 7.00% 

權益占總資產比率 7.25% 7.01% 

股金占總資產比率 2.26% 2.24% 

說明：1.本表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額應依「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及

「信用合作社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簡易標準法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

明及表格」之規定填列。 

2.本表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自有資本＝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2)風險性質產總額＝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作業風險+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12.5。 

(3)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4)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5)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第二類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6)槓桿比率＝(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調整後平均資產(平均資產扣除第一類資本「商

譽」項目)。 

(7)權益占總資產比率＝權益/總資產。 

(8)股金占總資產比率＝股金/總資產。 

年  度 



 

 

 

 

 

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 

一、出售不良債權交易彙總表 

11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交易 
日期 

交易對象 
債權組成內
容(說明 1) 

帳面價值
(說明 2) 

售價 處分損益 
附帶約定條件 

(說明 3) 

交易對象與本
行之關係  
(說明 4) 

 無       

 無       

說明：1.債權組成內容，請述明具體債權類型，例如信用卡、現金卡、住宅抵押貸款、應收帳款

等債權。 

2.帳面價值為原始債權金額減備抵呆帳後餘額。 

3.如有附帶約定條件，請揭露附帶約定條件內容，如利潤分享條件、附買回或附賣回條件。 

4.關係請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之關係人類型填列，如為實質關係人應具體述明關係

之判斷基礎。 

5.本表請註明：「出售不良債權予關係人之詳細交易資訊，請詳格式 M 關係人交易(四)之

揭露。 

二、出售不良債權單批債權金額達 1 億元以上(不含出售予關係人者)，應就各該交易揭露下列資

訊：(說明 1) 

交易對象：○○○公司          處分日期：○年○月○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債權組成內容 
債權金額
(說明 2) 帳面價值 售價分攤(說明 3) 

企 

業 

戶 

擔保 無   

無擔保 無   

個 

人 

戶 

住宅抵押貸款 無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4) 無   

其他 
擔保 無   

無擔保 無   

合計 無   

說明：1.本表請依實際出售批數自行增列，逐批填列。 

2.債權金額係指買方得自債權人求償之債權金額，包括出售不良債權之餘額(未扣除備抵

呆帳前之帳列金額)與已轉銷呆帳金額之和」。 

3.售價分攤係將總售價，依信用合作社於出售債權時對各類出售債權進行可收回價值之評

估，並據以進行售價分攤。 

4.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年 12月 19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

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被投資公司名稱 

(說明 1、2) 

所在地

區 

主要營

業 

項目 

期末持股 

比率 

投資帳面 

金額 

本期認列之

投資損益 
現股股數 

擬制持股

股數(說明

3) 

備註 

金融業 

合庫金控公司 

 

 

小計 

 

台北市 

 

 

金融  

業務 

 

 

0.0436% 

 

 

 

 

148,563 

 

 

148,563 

 

 

12,725 

 

 

12,725 

 

 

6,637,372 

 

 

6,637,372 

  

非金融業 

基隆市合作社聯合

社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

社聯合社 

台灣省合作社聯合

社 

陽光資產管理(股)

公司 

 

小計 

 

合計 

 

基隆市 

 

台北市 

 

台中市 

 

台北市 

 

社團 

 

社團 

 

社團 

 

金錢債

權收買

業務 

 

       

30.93% 

 

4.94% 

 

5.20% 

 

0.17% 

 

 

 

 

   349 

 

4,970 

 

1,486 

 

104 

 

 

6,909 

 

155,472 

 

 

 

 

 

 

 

 

 

 

 

 

12,725 

 

3,485 

 

49,700 

 

33,137 

 

10,426 

 

 

96,748 

 

6,734,120 

  

說明：1.本表請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37條準用銀行法第 74條規定轉投資情形填製，並按金融相關事

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分別列示。另信用合作社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37條準用銀行法第 74條

之 1規定持有相同被投資公司股票時，應以合計數揭露，並補充說明於備註欄。 

2.凡本信用合作社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現股或擬制持股，均應予計入。 

3.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如可轉換公司債等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依

約定交易條件及信用合作社承作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信用合作社法第 37

條準用銀行法第 74條規定轉投資目的者，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所取得之股份。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社之關係 

理事、監事 本社理事、監事 

經理人、辦理授信之職員 本社辦理授信之職員(含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姻親) 

其他關係人 
本社理事、監事、經理人、辦理授信職員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

等內姻親 

關係企業 本社理事、監事、辦理授信職員及其他關係人所營企業 

職員 本社一般職員 

 

註：本社根據銀行法第 32條及第 33條之規定，對本社利害關係人，除消費者貸款額度內及對政府貸款外，不得為

無擔保授信；為擔保授信時，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一)放款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類別 戶數或關係人名稱 
本期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履約情形 

擔保品內容 

與非關係人之

交易條件有無

不同 
正常放款 逾期放款 

消費性放款 6   2,903 全部正常 ─ 消費性無擔保貸款 無 

自用住宅抵押放款 44  109,448 全部正常 ─ 不動產 無 

其他放款 

公○興業股份有限公司(2) 63,000 63,000 正常 ─ 
上市股票 

不動產 
無 

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 50,000 50,000 正常 ─ 不動產 無 

謝○興業股份有限公司(1) 30,000 30,000 正常 ─ 上市股票 無 

謝○棟(1) 30,000 27,600 正常 ─ 上市股票 無 

三○興業股份有限公司(1) 20,000 20,000 正常 ─ 上市股票 無 

129 

(不含前五大) 
 306,679 全部正常 ─ 

上市股票 

不動產 
無 

合計 185  609,630     

註: 其他放款總貸放筆數 135件，期末餘額為 497,279仟元，提供擔保品包含不動產及上市股票，並僅列出前 5大餘額者。



 

 

 

 

(二)保證款項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關係人名稱 本期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保證責任準備餘額 費率區間 擔保品內容 

無 無 無 無   

註：1、應依關係人名稱逐戶揭露。 

2、擔保品之類別依不動產、短期票券、政府債券、有擔保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上市櫃股票、未上市櫃

股票及其他動產等類別填列，如為其他動產請敘明具體內容。 

(三)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說明 1) 

 交易對象：○○○公司             處分日期：○年○月○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債權組成內容 
債權金額 
(說明 2) 

帳面價值 售價分攤(說明 3) 

企
業 
戶 

擔保 無   

無擔保 無   

個

人 

戶 

住宅抵押貸款 無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4) 無   

其他 
擔保 無   

無擔保 無   

合 計 無   

 



 

 

 

 

註：1、債權金額係指買方得自債權人求償之債權金額，包括出售不良債權之餘額(未扣除備抵呆帳前之帳列金額)

與已轉銷呆帳金額之和。 

2、售價分攤係將總售價，依信用合作社於出售債權時對各類出售債權進行可收回價值之評估，並據以進行售

價分攤。 

3、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 年 12 月 19 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 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

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四)其他交易：請依實際交易情形自行增列並敘明具體內容(如租賃、不動產買賣等)。如無應列內容，則於本事項之後

加註「無」。 

 



 

 

 

 

 

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3年 12 月 31  日 112年 12 月 31  日 

活期性存款 19,696,517 20,749,069 

活期性存款比率 52.19% 55.83% 

定期性存款 18,046,733 16,417,979 

定期性存款比率 47.81% 44.17% 

註：1、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公庫存款。 



 

 

 

 

 

社員存款、準社員存款及非社員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社員存款 18,023,373 17,732,519 

社員存款比率 47.75% 47.71% 

準社員存款 341,094 346,930 

準社員存款比率 0.90% 0.93% 

非社員存款 19,378,783 19,086,960 

非社員存款比率 51.35% 51.36% 

註：1、社員存款比率＝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準社員存款比率＝準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非社員存款比率＝非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社員放款、準社員放款及非社員放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3年 12月 31日 112年 12月 31日 

社員放款 24,319,075 22,581,507 

社員放款比率 83.18% 81.31% 

準社員放款 2,507,964 2,439,806 

準社員放款比率 8.58% 8.78% 

非社員放款 2,410,292 2,751,345 

非社員放款比率 8.24% 9.91% 

註：1、社員放款比率＝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準社員放款比率＝準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非社員放款比率＝非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113 112 

項別         平均值(日) 平均利率 平均值(日) 平均利率 

資產: 
    

存放銀行同業            

(含質押定存) 
8,497,927 1.6518% 8,498,526 1.5190% 

存款準備金 37,685 0.95% 36,035 0.82% 

附賣回債票券 230,916 1.4420% 1,126,194 1.3110% 

放款 28,976,754 2.511% 27,374,142 1.9980% 

負債: 
    

活期存款 3,483,678 0.0185% 3,336,699 0.0166% 

活期儲蓄存款 16,553,357 0.0534% 16,678,835 0.0475% 

定期性存款 17,378,292 1.4935% 16,658,284 1.2378% 

行員存款 102,538 1.1628% 93,897 1.0124% 

註：1、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2、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1.累積買進賣出同一轉投事業股票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或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有 

2.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3.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